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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 

致：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神思电子”或“上市公司”)委托，担任神思电子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律师事

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行规则（试行）》

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本所律师对本次交易各方提供的与本次交易有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

证，并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

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7】第 21 号《关

于对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以下简称“《重组问询函》”），

本所律师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

并构成《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部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定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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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简称等，除特别说明者外，与其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相同。本所在《法

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和假设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神思电子本次交易申请所必备的法定文

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五名交易对手方齐心、王永新、江海、缪蔚以及赵明承担

业绩承诺补偿责任的比例分别为 38.07%、30.21%、12.69%、12.69%、6.34%。

请补充披露上述交易对手方对于业绩补偿是否承当连带责任。请律师发表明确

意见。（《重组问询函》问题 3） 

经核查，神思电子于 2017 年 4 月 11 日与齐心、王永新、江海、缪蔚以及赵

明（以下合称“交易对方”）签署的《关于因诺微科技（天津）有限公司的业绩

承诺和补偿协议》（以下简称“《业绩承诺和补偿协议》”）未约定交易对方之

间就其向神思电子的业绩补偿承担连带责任。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之间就其向神思电子的业绩补

偿不承担连带责任。 

二、标的公司自设立以来的无线通信特种设备基本采用向系统集成商销售

核心软件的销售模式；自 2016 年下半年开始，标的公司在部分市场逐渐采用自

行设计生产整套设备的直销模式。采用向系统集成商销售核心软件的销售模式

的情况下，标的公司如何有效保护知识产权的所有权。请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重组问询函》问题 5 之（4）） 

根据目标公司的说明，目标公司向系统集成商销售软件时，会由目标公司负

责安装的员工将相关软件安装到系统集成商的设备当中。该等软件的安装过程分

为两步：第一步为将相关软件拷贝进入设备的存储器，供系统内的 cpu 调用；第

二步为将用作软件版权保护的可执行程序写入设备的可编程逻辑阵列芯片中。前

述第二步安装过程涉及的可执行程序被写入装有相关软件的设备后，无法被除安

装者之外的其他主体读出或修改，其目的在于使被安装的相关软件不能被拷贝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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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设备，或在除装有相关软件的设备以外的其他设备上使用。 

本所律师认为，目标公司在向系统集成商销售软件时已经采取了用以保护其

知识产权所有权的相关技术手段，该等技术手段具有可行性。 

三、2016 年 11 月，标的公司已通过公安部相关新产品列装评审会，请补充

披露：（1）通过评审会的产品范围；（2）该事项对标的公司的影响；（3）公安

部评审会流程、评审目的以及有效期；（4） 标的公司是否已取得生产、销售相

关产品的资质。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明确意见。（《重组问询函》问题 6） 

（一）通过评审会的产品范围 

根据目标公司的说明，目标公司通过公安部相关新产品列装评审会的产品为

移动通信信号测量设备。 

（二）通过公安部列装评审会对标的公司的影响 

根据目标公司的说明，上述产品通过公安部相关新产品列装评审会，表示公

安部门对目标公司研发技术水平及相关产品功能、性能和质量的认可，是对目标

公司品牌形象的背书，能够增加目标公司相关产品在市场推广和销售过程中的品

牌信任度。 

（三）公安部评审会流程、评审目的以及有效期 

根据目标公司的说明，公安部相关新产品列装评审会是公安系统为发现性能

优良、技术先进、适用性强的新产品、新设备，按照其内部规范和指引，组织行

业专家对其拟采购的产品和设备进行的专业评审，其有效期一般为三年。 

（四）标的公司是否已取得生产、销售相关产品的资质 

根据目标公司的说明并经核查，目标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在公安、安全、保密、

铁路等行业应用市场中的无线通信特种设备研发、生产及销售，以及相关产品的

安装、调试和培训等技术服务，其主要产品包括移动通信系统空口信号测量及分

析设备、GSM-R 空口监测系统、移动通信系统基站信息路测仪、LTE 手机信号

绿色干扰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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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检索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本所律师认为，目标公司

生产、销售其主要产品无需取得前置资质证书或行政许可。 

四、2015 年度、2016 年度标的公司硬件产品收入分别为 48.72 万元、806.07

万元，增长幅度约 1555%。请补充披露 2016 年度标的公司硬件产品收入大幅增

加的原因，并明确说明是否与标的公司产品于 2016 年 11 月通过公安部评审事宜

存在直接相关性。如是，请补充说明 2016 年度硬件产品收入的月度分布情况。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后发表明确意见，请律师就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硬

件产品销售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重组问询函》问题 7） 

根据目标公司的说明并经核查，目标公司销售的设备主要包括：移动通信系

统空口信号测量及分析设备、GSM-R 空口监测系统、移动通信系统基站信息路

测仪、LTE 手机信号绿色干扰器等。 

经检索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本所律师认为，目标公司

生产、销售上述硬件产品无需取得前置资质证书或行政许可。 

根据天津市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和天津市滨海

新区第六地方税务分局出具的证明并经查询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

网站（http://www.tjaic.gov.cn/），目标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法违规受到相

关主管部门处罚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目标公司的硬件产品销售合法合规。 

五、报告书显示，标的公司拥有三项专利，申请日期分别为 2012 年 02 月、

2012 年 01 月、2012 年 04 月，而标的公司成立日期为 2012 年 9 月。请补充说明

标的公司拥有的三项专利的申请时间早于标的公司成立时间的原因。如上述专

利为受让取得，请补充披露转让方及转让原因。请律师全面核查后就公司拥有

的专利等知识产权是否存在潜在争议的法律风险发表明确意见。（《重组问询函》

问题 11） 

（一）目标公司拥有的已授权专利的申请时间早于目标公司成立时间的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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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目标公司拥有的已授权专利具体

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

权人 
专利号 申请日 授权日 

1  

一种软件无线电系统

中的高速并行 Turbo

译码方法及系统 

发明

专利 

因诺

微 
ZL201210043251.9 2012.02.24 2015.09.23 

2  

软件无线电系统中基

于 PCI 总线的数据同

步方法及系统 

发明

专利 

因诺

微 
ZL201210004050.8 2012.01.06 2016.04.27 

3  
一种软硬混合多模的

无线数据卡系统 

发明

专利 

因诺

微 
ZL201210105637.8 2012.04.12 2015.06.24 

根据齐心、缪蔚、江海、赵明的说明，上述第 1 项专利由齐心、缪蔚、赵明

于 2012 年 2 月发明完成，第 2 项专利由齐心、江海、赵明于 2012 年 1 月发明完

成，第 3 项专利由齐心于 2012 年 4 月发明完成。上述专利发明完成时，目标公

司正处于筹备阶段，尚未成立，为尽快取得相关专利的授权，齐心、缪蔚、江海、

赵明经协商先以相关专利的发明人作为申请人提出相关专利的授权申请，待目标

公司成立后，再将相关专利的申请人变更为目标公司。据此，齐心、缪蔚、江海、

赵明在相关专利发明完成后即各自提出专利授权申请；目标公司成立后，齐心、

缪蔚、江海、赵明即将上述 3 项专利的申请人统一变更为目标公司。 

基于上述原因，目标公司拥有的上述已授权专利的申请日期早于目标公司的

成立日期。 

本所律师认为，目标公司拥有的相关已授权专利的申请日期早于目标公司的

成立日期的上述原因具有合理性。 

（二）目标公司拥有的专利等知识产权不存在潜在争议 

1. 专利 

（1）目标公司合法取得并拥有其已授权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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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标公司提供的资料，目标公司拥有的已授权专利均为目标公司原始取

得，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目标公司已取得上述专利的权利证书，其

所载的专利权人均为目标公司。 

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http://cpquery.sipo.gov.cn），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公示的上述专利的相关信息与其权

利证书所载的相关信息相符，目标公司拥有的上述已授权专利的法律状态均为

“专利权维持”。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目标公司合法取得并拥有上述专利。 

（2）目标公司拥有的已授权专利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根据齐心、缪蔚、江海、赵明的说明，目标公司拥有的已授权专利发明完成

时，相关发明人尚在目标公司以外的其他单位任职，其中，齐心和赵明任职于清

华大学信息技术研究院无线与移动通信技术研究中心（以下简称“通信技术研究

中心”），缪蔚任职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电子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电子科

学研究院”），江海任职于诺基亚西门子通信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根据本所律

师在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的查询结果，诺基亚西门子通信技术（北京）有限公

司已更名为“诺基亚通信系统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诺基亚”）。 

对于齐心作为发明人之一发明的上述 3 项专利，通信技术研究中心已出具

《声明与确认函》：“齐心虽然曾于 2010 年 2 月至 2012 年 9 月期间在本单位任职，

但其发明上述专利与其在本单位任职时的本职工作内容无关，与本单位分配给其

的本职工作以外的其他工作内容无关，其在发明上述专利的过程中也未利用过本

单位的任何物质技术条件。上述专利非齐心在本单位的职务发明，本单位非上述

专利的权利人，对上述专利不享有任何权益。本单位与齐心未就上述专利的权属、

使用、收益分配等事项进行过任何书面或口头的约定或达成任何默契，也无任何

纠纷或潜在纠纷。” 

对于赵明作为发明人之一发明的上述第 1 项和第 2 项专利，通信技术研究中

心已出具《声明与确认函》：“赵明虽然于 1998 年至今在本单位任职，但其发明

上述专利与其在本单位任职时的本职工作内容无关，与本单位分配给其的本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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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外的其他工作内容无关，其在发明上述专利的过程中也未利用过本单位的任

何物质技术条件。上述专利非赵明在本单位的职务发明，本单位非上述专利的权

利人，对上述专利不享有任何权益。本单位与赵明未就上述专利的权属、使用、

收益分配等事项进行过任何书面或口头的约定或达成任何默契，也无任何纠纷或

潜在纠纷。” 

对于缪蔚作为发明人之一发明的上述第 1 项专利，本所律师已向其原任职单

位电子科学研究院发出《调查问卷》。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所律

师未收到电子科学研究院关于其与缪蔚或目标公司就该项专利存在纠纷或潜在

纠纷的回复。 

对于江海作为发明人之一发明的上述第 2 项专利，本所律师已向北京诺基亚

发出《调查问卷》。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所律师未收到北京诺基

亚关于其与江海或目标公司就该项专利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的回复。 

齐心、缪蔚、江海已就其作为发明人之一发明的上述专利出具《声明与承诺》：

“上述专利的发明与本人在原任职单位的工作内容无关，本人在进行该等发明工

作的过程中未利用原任职单位的任何物质技术条件，上述专利不属于本人在原任

职单位的职务发明，本人与原任职单位不存在任何知识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如

上述专利存在权属瑕疵或与原任职单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本人承诺补偿因诺

微因此遭受的任何损失。” 

赵明已就其作为发明人之一发明的上述专利出具《声明与承诺》：“上述专

利的发明与本人在清华大学的工作内容无关，本人在进行该等发明工作的过程中

未利用清华大学的任何物质技术条件，上述专利不属于本人在清华大学的职务发

明，本人与清华大学不存在任何知识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如上述专利存在权属

瑕疵或与清华大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本人承诺补偿因诺微因此遭受的任何损

失。”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目标公司合法取得

并拥有上述已授权专利，该等专利不存在纠纷与潜在纠纷。 

2.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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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因诺微拥有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情况如下： 

序号 软件名称 著作权人 登记号 发表日期 取得方式 

1  
因诺微科技-GSM 空口信令

分析软件 V1.0 
因诺微 2013SR148546 未发表 原始取得 

2  
因诺微-GSM 信号处理及协

议分析软件 V1.0 
因诺微 2014SR137564 未发表 原始取得 

3  
因诺微-LTE 信号处理及基

站参数分析软件 V1.0 
因诺微 2015SR105377 未发表 原始取得 

4  

因诺微科技-TD-SCDMA 无

线网络信号及空口信令分

析软件 V1.0 

因诺微 2013SR121773 未发表 原始取得 

5  
因诺微-TDSCDMA 信号处

理及协议分析软件 V1.0 
因诺微 2014SR136349 未发表 原始取得 

根据目标公司提供的资料，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目标公司已取

得上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权利证书，其所载的著作权人均为目标公司。 

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网站（http://www.ccopyright.com.cn），截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公告的上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的相关信息与权利证书所载的相关信息相符。 

交易对方已就上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权属事宜出具《声明与承诺函》：“上

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著作权人均为因诺微，其权属不存在瑕疵，也不存在任何

纠纷或潜在纠纷。如上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存在权属瑕疵或与存在纠纷或潜在纠

纷，本人承诺补偿因诺微因此遭受的任何损失。”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目标公司合法取得

并拥有上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该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不存在纠纷与潜在纠纷。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目标公司合法

取得并拥有其知识产权，该等知识产权不存在纠纷与潜在纠纷。 

 (以下无正文，为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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